
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潮州市总工会

关于建立预防和化解劳资纠纷沟通联系工作制度

为了加强人民法院和工会沟通联系,共同预防和化解劳

动争议,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,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,

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工作机构

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总工会成立预防和化解劳资

纠纷工作联席会议,会议由市中级法院和市总工会两家轮流

召集。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、副院长为市中级人民法

院召集人,立案庭负责日常沟通联系工作;市总工会常务副

主席为市总工会召集人,权益部负责日常沟通联系工作。各

县 (区 )人民法院和同级工会参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总工

会,确 定单位召集人及负责日常沟通联系部门。联席会议每

半年至少召开一次,具体时间由法院和工会协商确定,遇有

紧急情况和重太问题也可随时召开情况分析通报会。会议议

定的事项形成会议纪要或文件,由 法院会同工会共同负责督

促检查落实,并在下一次会议上予以通报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针对当前劳动纠纷案件具有人数众多、类型复杂、诉求

多样、善后不易的特点,加强法院与工会组织的联系沟通 ,



形成合力,妥善处理劳资纠纷,为 潮州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

稳定,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强而有力的司法保障 c

三、工作原则

(一 )法治思维,依法维权原则。全市人民法院、工会

组织均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战略目标,针对涉及职

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问题,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,有

效引导职工依法理性维权,切 实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纠纷,维

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。

(二 )及时预警,注重调解原则。全市人民法院、工会

组织强化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的预警,双方共同建立健全并

优化劳动争议纠纷调处机制,努力从源头上化解,要注重劳

资纠纷案件的调解工作,依法及时化解劳动争议纠纷。

(三 )问题导向,妥善处理原则。双方应对在典型案件

处理中发现的深层次问题加强沟通交流,密切关注引发劳动

争议的热点难点问题,研究解决办法,要善处理,为社会经

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劳动司法环境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(一 )信 息沟通、共享。双方交流劳动法律法规的实施

和执行情况;工会定期向法院通报职工队伍基本情况,及 时

向法院通报重大及特大群体性劳资纠纷情况;法院向工会通

报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情况、热点、难点。

(二 )意见征询反馈。法院在起草出台涉及劳动关系和



职工权益保护等规范性文件时,充分听取工会的意见和建

议。工会出台涉及职工切身利益或重大事项等文件时,充分

听取法院的法律意见和建议。

(三 )矛盾化解联动。共同做好劳动争议案件及劳动信

访案件的预防和化解工作;建立恶意欠薪案件的通报制度;

强化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的预警联动机制。建立工会、仲裁、

法院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劳动争议预警预报制度;及时沟通影

响社会稳定等重大案件情况;研究讨论影响劳动关系稳定的

重太情况、因素。

(四 )诉调对接和法律援助。法院和工会加强合作,积

极推进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工会调解和法律援助工作

站,法院委托经工会备案的调解机构和工会律师诉前和诉中

进行调解,在诉后为职工做好解释和安抚工作,工会法律援

助律师提供即时法律援助服务、参与法院涉诉信访矛盾化解

等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。指导下级法院建立涉群体性案

件的诉前联调工作体系。

(五 )充分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。法院对符合条件的劳

资纠纷案件,快立、快调、快审 (裁
)、 快执,及时解决劳

动争议,减少劳动者诉累。

(六 )陪审、旁听庭审和听证。针对劳动争议案件,法

院在选任人民陪审员时,要确保有工会组织人员的比例,对

重大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、听证活动,及 时通知工会组织、



工会干部旁听
·,提高工会干部的法律水平和处置劳动争议的

能力。

(七 )对困难职工的联合救助。对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困

难职工,工会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救助;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,

法院对其案件受理费予以缓交、减交、免交,或者依法予以

其他形式的救助。

(八 )加强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。工会加强基层

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,法院积极协助各级工会指导基层劳

动争议调解组织提升调解水平;工会定期组织工会千部和劳

动争议调解员进行培训,同 时通过邀请专业法官授课、进社

区街道开展普法宣传等方式,不断提升工会干部调处劳动争

议纠纷的能力和水平。

(九 )协助调解与司法建议。法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 ,

对工会工作提出司法建议,以进一步改进工作;法院审理有

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时,可 以请求工会做好相关工作,必要

时邀请工会组织协助调解。

(十 )其他工会和法院认为需要双方研究解决的问题。


